
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三）嵌入式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

1.嵌入衍生工具的分拆

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资

产，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从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将其作为单独存在

的衍生工具处理：

（1）嵌入衍生工具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与主合同的经济特征和风险不紧密相关。

（2）与嵌入衍生工具具有相同条款的单独工具符合衍生工具的定义。

（3）该混合合同不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

嵌入衍生工具从混合合同中分拆的，企业应当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规定，对混合合同的主合

同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单独存在的衍生工具，通常应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2.将混合合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

当企业成为混合合同的一方，而主合同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规范的资产且包含一项或多项嵌入衍生工具时，则企业应识别所有此类嵌入衍生工具，

评估其是否需要与主合同分拆，并且对于需与主合同分拆的嵌入衍生工具，应以公允价值进

行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与整项金融工具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相比，上

述要求可能更为复杂或导致可靠性更差。为此，企业可以将整项混合合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但下列情况除外：

（1）嵌入衍生工具不会对混合合同的现金流量产生重大改变。

（2）在初次确定类似的混合合同是否需要分拆时，几乎不需分析就能明确其包含的嵌入衍

生工具不应分拆。如嵌入贷款的提前还款权，允许持有人以接近摊余成本的金额提前偿还贷

款，该提前还款权不需要分拆。

此外，企业无法根据嵌入衍生工具的条款和条件对嵌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可靠计量的，

该嵌入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应当根据混合合同公允价值和主合同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定。

使用了上述方法后，该嵌入衍生工具在取得日或后续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仍然无法单独



计量的，企业应当将该混合合同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

具。

知识点：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一）金融工具重分类的原则

企业改变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时，应当按照规定对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

分类。

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应当自重分类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不得

对以前已经确认的利得、损失（包括减值损失或利得）或利息进行追溯调整。

重分类日，是指导致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

一天。

例如，甲上市公司决定于 2×22 年 3 月 22 日改变其管理某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则重分类

日为 2×22 年 4月 1日（即下一个季度会计期间的期初）。

企业业务模式的变更必须在重分类日之前生效。

例如，银行决定于 2×22 年 10 月 15 日终止其零售抵押贷款业务，并在 2×23 年 1 月 1 日对

所有受影响的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在 2×22 年 10 月 15 日之后，其不应开展新的零售抵押

贷款业务，或从事与之前零售抵押贷款业务模式相同的活动。

提示：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的变更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情形。

以下情形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1）企业持有特定金融资产的意图改变；

（2）金融资产特定市场暂时性消失从而暂时影响金融资产出售；

（3）金融资产在企业具有不同业务模式的各部门之间转移。


